特 别 签 订 条 款
第十八条  立约人信息

1. 甲方（借款人）信息：

借款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及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乙方（贷款人）信息：

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行

住所：                                                          
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其他信息：                      
第十九条  对第一条的约定

乙方向甲方提供          （可以/不可）循环使用的借款额度人民币（大写）

            元。

第二十条  对第二条的约定

    借款额度有效期间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本合同中简称“额度有效期间”）。
在额度有效期间终止时，未使用的借款额度自动失效。

   第二十一条  借款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担保方式为以下第        种：
壹：最高额保证。

贰：最高额抵押。
叁：最高额动产质押。

   肆：最高额权利质押。

   伍：                  。

第二十二条  双方的其他约定
   一、甲方清楚知晓税务机关依法委托乙方代征借款合同印花税事宜及印花税计税标准，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时即将本合同应纳印花税税款直接交付乙方，或于本合同生效后立即将应纳印花税税款存入其在乙方处开立的存款账户并在此授权乙方从该账户代扣，否则乙方有权采取停止发放贷款等本合同项下违约救济措施，同时有权报告税务机关依法处理。
二、甲方在借款期限内可以申请变更本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调整日、借款期限等事项，但应事先向乙方提出申请，经乙方同意且甲方按乙方要求支付变更补偿金后，双方办理相关手续。乙方有权就每一变更事项要求甲方支付变更补偿金。

 三、本合同项下贷款均采用乙方受托支付方式支付（即支付时由乙方根据甲方提出的支付申请，将贷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甲方交易对象），但若贷款符合法律法规或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规定的情形，且经乙方同意的，贷款可以以甲方自主支付方式进行支付（即支付时由乙方根据甲方申请将贷款资金直接发放至甲方账户，由甲方自主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甲方交易对象）。甲方有义务根据本合同项下贷款所应适用的贷款支付方式，向乙方提供符合要求的收款账户，以便乙方划付贷款资金。如贷款采用乙方受托支付方式支付的，甲方同意授权乙方按照合同约定方式支付贷款资金。

若本合同项下贷款采用甲方自主支付方式进行支付的，甲方应当定期报告或告知乙方贷款资金支付情况。乙方有权通过账户分析、凭证查验或现场调查等方式，核查贷款资金支付是否符合约定用途，甲方应当予以配合。甲方违反此约定的，构成甲方违约，乙方有权采取本合同所列的违约救济措施。

四、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同意将本合同第四条第三款替换为以下内容：

“对于单笔的贷款，以乙方首次将款项划入约定账户之日为起息日。借款期限自起息日起算，贷款的到期日根据借款期限长度相应推算，但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借款额度有效期间的截止日。”
五、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同意将本合同第九条、一“甲方主要权利义务”中的第（十）项替换为以下内容：“甲方不得将借款用于证券投资、其他股本权益性投资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消费与投资行为。”
六、                                                             。

    第二十三条  对第十三条的约定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按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

壹：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贰：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地点为     ）,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在诉讼或仲裁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第二十四条  合同份数的约定

本合同一式      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五条  乙方的用印
甲方确认：在本合同生效后，对本合同的实际履行（全部或部分）、债务催收、诉讼/仲裁、执行等事宜，乙方有权在相关的材料或凭证上加盖乙方的公章、相关业务专用章或合同专用章。
甲方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个人名章)：

                                              年     月     日 
敬请注意

为了维护您的利益，请您在签署本合同前，仔细阅读如下注意事项：

1.您已阅读本合同所有条款，并已悉知其含义；

2.您已确保提交给银行的有关证件及资料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3.您已确认自己有权在本合同上签字, 并知悉签署本合同后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4.您已确知任何欺诈、违约行为均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您将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愿签订并依约履行本合同；

6.请您使用钢笔、毛笔或签字笔工整地填写需要您填写的内容。

如您对本合同还有疑问之处，您可在签署之前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级分支机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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